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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【會議紀錄】 
會議名稱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 

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9日(星期日)15時 40分 

會議地點 運動部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三樓大禮堂(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3樓) 

會議主席 陳理事長毓仁 記    錄 趙玉涵 

出席人員 應出席：28人  實際出席：16 人   請假：12人  (如簽到表) 

會議議程 壹、主席致詞 貳、提案討論 参、臨時動議 肆、主席結論 伍、散會 

會議開始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辦理本會第十三屆常務理事選舉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 18 條及本會辦理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第 7 條辦

理。 

 選舉結果： 

一、 本次出席理事 11人，請假 10人，實際領票 9人，未領票 2 人。 

二、 常務理事當選 7 人：陳毓仁、郭廷祥、蔡瓊姿、陳光復、秦嗣林、朱文慶、

楊瑞吉。 

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案由二：辦理本會第十三屆常務監事選舉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 18 條及本會辦理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第 7 條辦

理。 

   選舉結果：本屆常務監事當選人：朱榮良。 

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辦理本會第十三屆理事長選舉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 18 條及本會辦理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第 7 條辦

理。 

選舉結果： 

一、 出席理事 11人，請假 10人，實際領票 9人，未領票 2 人。 

二、 本屆理事長當選人：陳毓仁。 

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有關表揚致力推展基層與地區青少年帆船運動之會員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秘書處僅代表第 12 屆郭常務理事廷祥提出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本協會多位會員長年投入於基層與地區帆船運動發展，以至於今日已有許多

青少年、青年帆船團體持續建立、成長並承襲，故培養出多元船型人材進入臺

灣帆船運動以及產業，殊值表揚。 

二、 對以上表現優越之會員單位應予鼓勵與表揚。 

辦  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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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以年度為期間持續表彰，每年初由祕書處主動調查並進行初審，並提交理事會

評鑑後，於當年度會員大會或適當場合公開表揚。 

二、 會員係指具備本會有效會員資格之個人或團體者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有關建立帆船國內選手成績排名與國外成績排名之對照方式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秘書處僅代表第 12 屆吳理事鵬傑提出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臺灣為海島外貿型國家，帆船又為國際型運動。多年來均有優秀國籍選手於海

內外帆船基地訓練。但長途比賽費用高昂，同場競賽評估海內外國籍選手間、

國籍與外國籍選手間之排名為最準確之方式，但其費用也使此方式難以執行。 

二、 多年以來，因臺灣本土缺乏足夠國際賽事，我國選手無法正確評估自身程度，

導致訓練與資源投入不足。再者，徵招旅居海外之國籍選手代表臺灣參與國際

賽事與及分配資源時，其公平性與合規性難免會遭質疑。 

三、 為使選手、教練、家長、贊助人可以準確評估自身或所屬選手程度，以便加強

與精準投入訓練與資源，使選手與競賽可進一步與國際接軌，一套可連接臺灣

與國際的排名制度已刻不容緩。 

辦  法：擬委托本會裁判委員會、教練委員會、選訓委員會、運動員委員會、秘書處，

共組任務小組共同研究擬定相關細節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後續由新任專項委員會召集人共組任務小組共同研擬商討相關細

節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 主席結論：略。 

伍、 散會：16 時 4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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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照片 

 

新舊任印信交接儀式 

 

由左至右：第 12屆理事長陳雙全、

第 13屆常務監事朱榮良、第 13屆

理事長陳毓仁 

 

第 13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案由

討論 

 

 

 

第 13屆理監事當選人及第 12

屆理事長合影留念 

 

 

 








